
澎湖縣政府106年辦理以工代賑
扶助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家庭自立實施計畫

一、依據及目的

澎湖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配合中央推行工作福利概念及扶助本

縣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列冊輔導人口中具備工作能力者參與社會福利

服務及社區服務等工作，改善家庭經濟情況，扶助低收入戶家庭自立，

特依社會救助法第15條訂定本實施計畫。

二、適用對象

本縣列冊輔導之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中16歲以上65歲以下具工作能

力者。

三、實施要領

（一）工作項目

1.環境清潔維護及空間管理。

2.其他交辦工作。

（二）申請單位：各鄉市公所 

（三）以工代賑人員遴選方式

1.代賑工名額依據本府社會處年度編列預算額度核定之，扶助

期間為1年，期滿無不良事蹟者，得優先登記續予扶助，但

最長以3年為限。

2.各代賑工之遴選由用人單位依轄區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

分別辦理遴用，管理出勤，填寫出勤紀錄表，資料存於用人

單位供隨時備查。

（四）代賑工聘任、計酬方式及管理考核規定

1.依本實施計畫進用之代賑工係屬公法上救助性質，非屬工資

報酬，扶助期間不適用勞動基準法、就業保險法及勞退新制

等相關規定，且無年終工作獎金，每月代賑金按實際工作時

數核發。

2.採部分工時制，每小時以133元計酬，每人每日不得逾8小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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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每人每月不得逾22日。

3.代賑工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且經用人單位輔導後仍未改善者，

本府得終止扶助關係。

（1） 不遵守用人單位管理監督經輔導後仍不遵守相關規定、

情節重大者。

（2） 工作不力或服務態度欠佳，經輔導仍未改善者。

（3） 全月無故不到工達3次以上者。

（4） 全月遲到、早退累計超過7次以上者。

（5） 其他違反相關規定情節重大者。

4.代賑工若拒絶接受求職登記、轉業輔導或經轉業輔導而不願

工作者，取消當年度代賑工資格，同時不得再申請代賑工作

，並依實際輔導情形評估是否繼續予以扶助。

四、經費來源：由本府編列預算支應。

五、預期效益

落實社會救助法立法意旨之設計，以積極輔導就業自立模式協助脫離

對救助之依賴並促進低收入戶脫貧自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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